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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會議日期
及

建議宣派特別股息

紛美包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將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
（星期四）舉行董事會會議（「董事會會議」），其中董事會將考慮（其中包括）自本公司股份
溢價帳（「股份溢價帳」）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（「特別股息」）予於董事會將訂明的相關記錄
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，惟須待以下先決條件獲達成後，方可
作實：

(a) 股東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五日（星期五）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，
以向董事授出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（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之通
函（「通函」））之特別授權，並授權任何一名或多名董事在其認為就發行及配發認購股
份而言屬必要的情況下，作出一切有關行動及事宜，及簽署及簽立一切有關文件；

(b) 根據認購協議（定義見通函）完成認購事項（定義見通函）；

(c)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34條，股東於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有關自股份溢
價帳宣派及批准派付特別股息之普通決議案，董事會將適時釐定有關詳情；及

(d) 董事信納，概無合理理據相信本公司於緊隨派付特別股息當日後，無法償還於日常
業務過程到期的債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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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董事會批准後，本公司將於董事會會議後另行刊發公告，以列明特別股息的詳情。

由於建議特別股息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於董事會會議上獲董事會批准，股東及本公司潛在
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紛美包裝有限公司
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

畢樺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畢樺先生及常福泉先生；兩名非執行董事洪鋼
先生及王邦生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LUETH Allen Warren先生、BEHRENS Ernst
Hermann先生及郭凱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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